
昌江县公安局路 执法服务站及停车场
门卫室及围墙项目

发包人 :

承包人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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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协议书

甲方 :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

乙方 :海南顺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根据 2019年 10月 12日 昌江县公安局路警执法服务站及停车场门

卫室及围墙项 目 (项 目编号 :HND贮⒛19㈨619)招标结果及招标文件的要求,经

协商一致,同意以下专用条款作为本项 目合同条款的补充。当合同条款与专用条

款不一致时,以专用条款为准。

一、合同标的及金额等 (详见附件清单)

二、付款方式

1.工程预付款

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金额或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比例 :签订合同

后三十天内按工程中标价的 30%预付工程款。

扣回工程款的时间、比例: 无 。

2.工程量确认

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己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:承包人每月 25日 向发包人提交

当月己完工程量报表 ,发包人应在当月 30月 前核实完成勤务员量

3.工程款 (进度款 )支付

双方约定的工程款 (进度款 )支付的方式和时间:每月 5日 前按核定的上月己

完工程进度 (含变更增加部分工程量 )支付工程款,当工程款累计支付至工程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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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款的 950/Og寸停止付款,工程竣工办理完结算后再支付至工程总结算价款的 97%,
余 3O/0作为质量保修金待工程竣工期满一年后 l4天内支付。

三 、违约赔偿

1.除下一条规定的不可抗力外,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
提供服务,甲方可从合同款中扣除违约赔偿费,每延迟一个工作日迟交货物 (含
软件及相关服务)或未提供服务或提供产品及服务不满足项目需求,按合同金额
的 1%计扣违约赔偿费。但违约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为合同金额的 10%。 如果乙方
延迟交货时间超过一个月,甲方有权终止合同,并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追究乙
方的违约责任。

2.如果双方中任何一方由于战争、严重火灾、水灾、台风和地震以及其它经
双方同意属于不可抗力的事故,致使合同履行受阻时,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以延
长,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间。

3、 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人员伤亡事故由乙方负责。

四、合同纠纷处理

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,可申请仲裁。仲裁机构为昌江黎族自治县仲裁
委员会或向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五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六、合同鉴证

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本合同上签章,以证明本合同条款与招标文件、投标文
件的相关要求相符并且未对采购内容和技术参数进行实质性修改。

七、本合同的组成文件

1.合同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 ;

2.招标文件、乙方的投标文件和评标时的澄清函 (如有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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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中标通知书:

4.甲 乙双方商定的其他必要文件。

上述合同文件内容互为补充,如有不明确, 由甲方负责解释。

八、合同备案

本合同一式拾份 ,中文书写。甲方柒份、

地址 :海

路西溪里二期二栋二

法定 (或授权 )代表

开户行:中 国工商银行

海 口皇冠支行

lFx墁夤: 2201o856o92ooo383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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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交通知书
项 目 纺 卩 号 : IINDN-2o19-o619

海南顺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:

贵方于⒛≌笠1u扭2且参加昌且县~公安局路警执法Ⅲ垒业及虚王
场门卫室及匣墙项 目的投标,经评委会全体成员评定和媒体公示,确
定贵方为本项目的成交人,现将成交结果通知如下 :

采购单位: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

项目名称:昌江县公安局路警执法服务站及停车场门卫室及围墙
项目

项目编号: HNDN-2o19-o619

标  段:项 目本身

成 交 人:海南顺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成交金额:Y5o1567.36元 (人 民币伍拾万零壹仟伍佰陆拾柒元叁
角陆分 )

请于成交通知下发之日起30天 内,持本通知书,与采购单位签订
采购合同。并请于合同签订后 日内,送至本招标公司签名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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